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市税一稽通〔2026〕199号
广西通芝阁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BW8F1T4Y）

事由：限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提供全部涉税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第五十六条

通知内容：

1、营业执照副本
2、公司章程

3、银行开户许可证及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所有对公账户的银行对账单
4、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5、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身份证

6、与甘肃博宜欣商贸有限公司开展业务的合同、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笔销售业务的付款凭据、付款账户当月的银行对账单、发票联及该笔账务处理的记账凭证、明细账、货款出入库记录复印件或验收材料
7、与甘肃拓仕辰商贸有限公司开展业务的合同、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笔销售业务的付款凭据、付款账户当月的银行对账单、发票联及该笔账务处理的记账凭证、明细账、货款出入库记录复印件或验收材料
8、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月报）、2025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年报）、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会计报表
提供资料要求：

所有复印件资料均需加盖公章，由资料提供人签署“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保存于我处”字样并签名，签日期。如不能按时提供，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说明理由，逾期不能提供又无正当理由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追究你公司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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